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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教育系统
政务公开征文工作的通知
有关单位：
为推动政务公开工作不断深化，经中央纪委、监察部批准，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与中国纪检监察报社于2008年5月至7月联合组织开展政务公开征文活动。本次征文活动共设特等奖3名、一等奖6名、二等奖15名、三等奖30名、优秀奖50名，对获奖作者和单位给予一定物质奖励。征文中的优秀稿件，将提供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等媒体陆续编审刊发。现就做好教育系统政务公开征文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文内容
结合以下内容自由选题，也可以自定题目。
（一）如何深化政务公开和校务公开，参考题目：1.政务公开工作的历史回顾；2.校务公开工作的历史回顾；3.当前政务公开和校务公开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；4.如何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；5.如何实现政务公开与业务工作的有机结合；6.如何建立有效的政务公开和校务公开评议及责任追究制度；7.如何正确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务公开工作；8.如何发挥政务公开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作用；9.如何发挥校务公开在学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；10.如何发挥学校信息对社会的服务作用；1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实施中有关问题研究。
（二）开展政务公开和校务公开工作的经验做法。
（三）百姓眼中的政务公开和校务公开。
二、征文对象
教育行政部门、高等学校从事政务公开、校务公开工作的人员，关注、研究政务公开工作、校务公开的专家学者。以组织或个人名义署名均可。
三、征文要求
1.请你单位提供一篇稿件，其内容是理论性、经验性或叙事类不限。全国政务公开工作先进单位应至少提供一篇经验性稿件。
2.理论性稿件要求观点明确、主题集中、有一定的深度，对政务公开、校务公开工作有指导意义；经验性稿件应具有实用性、可操作性和借鉴性；叙事类稿件要实事求是、生动活泼。经验性稿件需加盖本单位公章。稿件字数一般不超过3000字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O八年五月六日
